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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法律属性和伦理属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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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中国７３．３３％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殴

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事件，６１．８％的医院发生过患者病逝

后，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纠集多人在

医院内围攻或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等事件［１］。在理论上虽

然对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的研究较多，但争论极大，定位不清，

同时存在医患关系泛法律化的趋势，从而忽视医患关系的伦理

属性，这势必影响实践中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医患关系的和谐。

１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１．１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学说论争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和

法律适用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

纷的处理模式［２］，因此，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定位意义重大。

从法学角度来看，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学说：（１）行政法律关系说，医患关系不具备民法调整的平等主

体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三大特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

系，而各类医疗单位均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医患关系是一种

行政法律关系，强制医疗关系中更能体现这种行政法律关系。

（２）民事法律关系说，医方和患方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且

符合民法的特征，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该由民法来调整。

另外，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医患双方通过缔结医

疗合同，形成无名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３）

消费法律关系说，患者到医院付费就诊，医院收费提供医疗服

务是一种消费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医患关系更加

适宜。（４）医事法律关系说，医患关系既不归属于民法也不归

属于行政法调整，而是归属于医事法调整，此种观点认为医患

关系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斜向法律关系，在追究医务人员的过错

责任时，应当制订专门的医事法来调整医患关系［３］。

１．２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的定位　首先，医疗机构不等同于

行政单位，医务人员不是行政人员或国家公务员，患方也不是

行政相对人，医患关系中的医疗行为不是行政行为［４］。并且，

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自愿就医行为，医患关系认定为行政法

律关系不成立；其次，中国的医疗机构大多数属于公益性事业

单位，不同于一般营利性企业单位，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法人

的分类，医疗机构与学校、研究所等均不属于民法上的企业法

人，它们或者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或者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私立

学校医院的设立应采取社会团体法人的组织形式），《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本质上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而用保护财产权的方

式去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不合适的；把医患关系定性为医

事法律关系也是不适宜的，医事法律关系本质上是民事法律关

系，且医事法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成熟。因此，作者认为医

患法律关系原则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原因在于医患关系双

方均为民事主体且法律地位平等；医患关系的建立、变更或者

终止以及医患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医疗纠纷的处理实行意

思自治；患者有请求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权利，同时支付

医疗费用的义务属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５］。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原则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具体

定位为医疗合同关系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这样的定位

好处：（１）医疗合同关系契约理论下医患双方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划分明确；（２）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侵权理论下利于合法

权益的保护，如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专

章规定医疗损害责任，保护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双方合法权益；

（３）救济途径的双重选择，患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提起违约

或者侵权的诉讼。

２　医患关系的伦理属性

２．１　医患关系的伦理属性是以信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关系　

在传统理想医患关系中，医生和患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医患

关系中的信任内涵是影响医患交往互动的重要因素［６］。在诊

疗疾病的过程中，患者向医生敞开自己的身体、心灵、家庭、社

会的私人方面，将健康生死托付给医生是建立在充分信任的基

础上；医生在诊治过程中，本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使命，根

据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同时在诊治过程中，加深

对医学科学的认识，提升诊疗技能。可见，医患关系是以信任

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医患在治愈疾病、恢复健康的目标上是高

度一致的。随着法制的不断推进、医学知识的大众普及、患者

权利意识的觉醒，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依法从医的观念不断

增强，患者维权意识也较以往更为强烈。然而，若不考虑医疗

的特殊性，片面夸大法律在规范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医患关系

泛法律化却可能带来许多问题。

２．２　医患关系泛法律化危害　医患关系泛法律化是指在医疗

活动中忽视医疗行为本身的特殊性，片面夸大法律的规范性作

用，一味推崇法律至上的价值观。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具有复

杂性、未知性、损害性、风险性等特殊性。一方面，医患关系的

泛法律化，将医生、患者划分为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联系双方

的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且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双方权

利与义务背后则是各自的利益关系。结果必然是利益关系冲

淡医患应有的信任［７］；另一方面，医生为了保守起见，只好采取

防御性医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势必影响医学的发展和疾

病的治愈，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因此，在大力倡导依法从医

的同时要防止医患关系泛法律化，医患关系伦理道德建设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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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同样重要。

３　医法与医德的有机结合，和谐医患关系

３．１　加强医疗卫生立法，完善卫生法律体系，保障医患合法权

益　保障医患合法权益离不开医疗卫生法制的完善，中国现有

的卫生法律法规有《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

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以科学

合理的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医疗纠纷损害赔偿机制、归责原

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理论体系为指导，加强医疗卫生立法，

完善卫生法律体系；建立包括仲裁调解、和解、诉讼等在内的多

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纠纷防范机制，确保纠纷解决制度

的科学设置和顺畅运作，降低患者的维权成本［８］。在处理医疗

纠纷中，不但要保护患者合法的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医方的合

法权益，维护健康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侵权责任法》第六十

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干扰医疗秩序，是民事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具备

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９］。同

时，卫生行政部门应履行好监管职能，要严禁非法行医，严禁各

种未被评估认定的技术、设备用于医疗活动，保障医患合法

权益。

３．２　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多方共同努力，重拾医患信任　

医生曾一度誉为救病治人的白衣天使，如今医生拿药品回扣、

收受医疗红包现象司空见惯，医患信任下降到历史低谷。重拾

医患信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医院应当严格遵守《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的规定，实行医院规范化管理，严禁向科室医生下达任

务指标，严禁将医疗业务收入和奖金挂钩以及在核准登记的诊

疗科目内开展诊疗活动。医生要在医患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就必须加强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荣誉的教育，

纯化、净化职业与执业动机［１０］。患者应积极配合参与治疗，减

少猜疑，增进信任，理性看待、处理医疗过程中的纠纷问题，建

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法律属性与伦理属性探讨揭示了医患关系不仅

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更是一种由医学伦理、职业道德来维

系的特殊的社会人际关系［１１］。医患关系法律属性与伦理属性

两者并重，缺一不可。医法和医德的有机结合是解决医疗纠

纷、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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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管理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在中国

有近１０年的历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以

健康为中心”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对健康知识的渴求与日

俱增，每年的体检量节节攀升，体检医院也不断增加。因此，体

检工作者怎样做好健康管理与健康体检的工作，日显重要。现

将本院的健康管理与健康体检工作经验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本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的机关、

事业单位员工２３６０例，平均年龄４６岁；２０１０年共２３３０例，

平均年龄４４岁。

１．２　检查项目　包括有无吸烟、饮酒等既往史和家族史；内

科、外科、妇科（女）、口腔科、眼科和耳鼻咽喉科等专科检查；血

液常规生化、常规影像超声等检查。２年间所使用的仪器设

备、方法及操作者均相对固定。

１．３　诊断标准　血糖参照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提出的标准；血脂参

考中华医学会规定；高血压和脂肪肝诊断标准参照相关标

准［１２］。

１．４　健康宣教　指导体检者阅读体检报告，解答体检者的提

问，同时做好体检回访工作。通过回访可以提高工作质量，促

进健康体检的发展。

１．５　健康管理　采用健康管理软件对体检人群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有效管理个人健康信息。制订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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